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项目需求
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
系统内容
	序号
	系统名称
	功能模块

	1
	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
	详见详细功能描述中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细项

	2
	不可收费类耗材入表模块
	详见详细功能描述中不可收费类耗材入表模块细项


1 
2 
3 
4.1 

详细配置参数
	[bookmark: _6.1.1、大数据服务器]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细项

	1
	不可收费类耗材数据集

	2
	不可收费类耗材收费管理模块

	3
	不可收费类耗材自动化判定模块


[bookmark: _6.1.2、容器服务器]不可收费类耗材数据集
数据集管理功能：按照院方的要求，搭建不可收费类耗材数据集，并提供数据集管理工具供临床工作人员使用。相应的数据变动应以数据接口形式准备好，以备短信提醒功能或者类似的其它模块进行使用。
数据集自动化采集对接：对接包括但不限于SPD项目组数据库等的数据流入接口，完成数据的自动化同步录入。
建设不可收费类耗材入库审核机制：同步不可收费类耗材审核的院内流程，明确定义不同分组的耗材的不可收费场景，搭建不可收费类耗材入库审核流程，必要的话建设其他辅助数据库完成入库审核。
不可收费类耗材收费管理模块
收费模块对接：按照院方的要求，对接收费模块，获取即时收费数据，同步不可收费类耗材自动化判定，并回传给收费系统相关判定。
不可收费类耗材自动化判定模块
自动化判定模块结构一览：可大致按照以下架构构建不可收费类耗材自动化判定模块（仅供参考）。
[image: 不可收费类耗材管控模块]
图 1 不可收费类耗材自动化判定模块
判定范围：按照院方要求，将所有不可收费类耗材纳入管控。考虑到实际不可收费类耗材管理，应按照先后顺序将“高值耗材（一物一码）、手术室耗材、可多次使用耗材、其它一般性耗材”逐步纳入不可收费类耗材监控管理，目标是完成全院不可收费类耗材的收费管理。
回传即时性：收费系统因其特殊性，供应商在构建模块时需考虑回传的即时性，保证响应时间。按照院方要求，必要时需要考虑通过重构数据库之类的方案，在0.05s的响应时间内完成自动化判定，充分考虑可能的意外状况，不能影响实际收费业务。

	不可收费类耗材入表模块细项

	1
	不可收费类耗材收费记录表

	2
	耗材汇总收费表

	3
	其它功能模块



0. 不可收费类耗材收费记录表
表单功能：参考院内可收费耗材记录表，完成各项参数的表单功能搭建。并按照院方要求进行UI等的调整，以求和院内可收费耗材记录表维持功能以及形态的统一。
表单权限控制：按照不同的账号级别进行基础的访问控制设计。
耗材汇总收费表
[bookmark: _GoBack]表单功能：按照院方要求，汇总合并可收费耗材记录表和不可收费类耗材收费记录表，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收费耗材进销存总表、不可收费耗材进销存科室表、可重复使用耗材使用明细表、手术平台类科室材料使用明细表、手术平台类科室材料使用汇总表及打包耗材进销存核查表等（具体的清单筛选目录由院方提供）。完成各项参数的表单功能搭建，完成筛选系统搭建，并按照院方要求进行多项汇总指标以及模块UI等的调整。
表单权限控制：按照不同的账号级别进行基础的访问控制设计。
其它功能模块
表单管理：按照院方要求，提供表单的打印，导出等基础文件管理功能。

1. 项目其它需求
1. 项目承建商需要在医院的收费模块的基础上进行建设，不独立新设系统、平台等，可操作化模块在基于收费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设计完成。
1. 项目承建商须配合院方展开对于信息产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包括但不仅限于通过软件著作权，国家发明专利，数字专利等形式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。
1. 项目承建商须配合院方完成基于本项目的科研成果产出，完成基于本项目的数据标准化工作（相应的成果列表会在合同签订后进行合作规划拟定）。如有必要，项目承建商也需配合院方完成基于项目的相关课题申报和实施。
1. 项目工期
2. 自合同签订日起，须在15个工作日内对《用户需求说明书》进行补充、确认或提出意见。
2. 对《用户需求说明书》提出意见后，院方组织进行用户需求调研，根据调研情况提供业务调研记录、现况分析、功能设计及说明，双方共同整理并在15个工作日内确认《需求规格说明书》。
2. 须在《需求规格说明书》确认后的4个月内完成实施导入和保证系统正常工作。
2. 完成软件实施，并根据院方提出的新需求完成修改后，系统运行6个月以上无软件故障出现，则向院方申请验收。
2. 软件验收完成后，供应商应提供24个月软件维护服务，维护服务的内容应包括但不仅限于软件的常规更新维护，按照模板帮助新增系统流程，进行软件的外观调整等。

1. 集成技术及实施服务要求
3. 项目实施期内承建商提供专职工程师1名驻扎本院，工作时间与院方工作时间一致，并且提供7*24小时响应服务。
3. 在项目实施前，结合院方项目需求，根据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》自评等保级别。需向医院提交设计方案进行安全评审，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，系统建设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进行建设。
3. 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定级要求，项目承建商需依据国家最新等级保护标准完成系统功能建设；上线前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安全测评、漏洞扫描、渗透测试等安全检查，项目承建商根据检测结果对安全漏洞进行整改。
3. 项目承建商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，提交项目系统的安装、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，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，保证系统按时、正常地投入运行。
3. 项目承建商应为院方进行培训，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。承建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，提供培训教材。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、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，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。包括数据库与开发技术培训、系统维护培训、高级用户培训、用户培训，并保证培训效果。
3. 验收由承建商给出具体的验收计划、测试的内容和方法，经院方审核通过后，方可进行验收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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